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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立项流程

为了规范信息技术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信息中心）建设项

目立项管理，提高决策水平，保证投资效益，特制定本立项流

程。

第一条项目（含软、硬件）立项应符合学校信息化建设的

总体要求，以教学部门和管理部门的需求为基础，以支持教学

发展、促进学校管理、提高安全水平、优化技术架构为目的。

第二条项目立项遵照以下流程执行：

1．项目立项前先进行需求调研，根据使用部门提出的需求，

由分管科室组织开展调研活动。

2．项目负责科室需进行市场调研，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报信

息中心副主任初审，由信息中心副主任牵头组织信息中心高工

及相关技术人员开会讨论，必要时要邀请相关需求部门人员参

会，并做好技术论证讨论的会议记录。技术解决方案包含：需

求分析，技术路线，初步询价，立项预算金额。非单一来源项

目，原则上提供不少于 3 家单位的论证方案。

3．预算 3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须组织专家进行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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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，专家组成员应当从信息中心专家库中选取，至少抽取 3

人及以上，并做好专家论证的会议记录。

4．项目经初审论证通过后，召开信息中心项目立项会议，

确定立项项目。对于论证通过的项目，信息中心按项目优先级

建立项目库，报学校审议。

第三条本流程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执行本流程时出现

与学校有关规定矛盾时，以学校的有关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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